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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案 2002年11月至2003年6月期间，原告刘某给被告甲公司

开发的乙小区的A3、A4、D1、D2号四栋楼供应外墙涂料，

并承担了部分施工工作，货款及施工费共计175 568元。工程

完工后，刘某同建筑商以及被告共同协商，约定由被告支付

上诉款项。后他又与建筑商进行了对帐。2003年6月，被告的

工程部经理李某将刘某的对帐单收回。后经刘某多次索要，

被告至今未支付此笔款项。故刘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给付欠

款。对此，被告甲公司辩称李某曾为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但

已于2004年离职，他并未将对帐单交给公司，同时，原告刘

某也无证据证明甲公司与其之间存在业务关系，也没有甲公

司认可债务的协议，所以刘某的材料售款应由建筑公司支付

，而不应由甲公司承担，故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

审理认为：李某收回原告刘某对帐单的行为，因其当时为甲

公司开发乙小区A3、A4、D1、D2号四栋楼的工程负责人，

其行为应视为代表甲公司所为的职务行为。甲公司主张李某

已离职、未将对帐单上交公司的答辩，因属于该公司的内部

事务，不能以此对抗第三人，且无证据佐证，法院不予采信

。此外，甲公司主张刘某与自己无业务关系、刘某应向建筑

公司索款的抗辩，与甲公司收回刘某对帐单的行为相矛盾，

法院对此亦不予支持。而因上述对帐单影响到本案中刘某所

主张的供货数量等事实的认定情况，而甲公司将对帐单收走

，至今不向刘某返还，造成刘某无法向他人主张权利。且甲



公司持有该证据却拒不提供，结合该公司乙小区四栋楼开发

商的相关身份，法院推定刘某依据该对帐单要求甲公司给付

欠款的请求成立，故最后判令被告甲公司给付原告刘某175

568元。 案件经二审后维持原判。 编辑推荐： #0000ff>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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